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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人〔2011〕53号

浙江大学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
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，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二○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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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评选办法

第一条 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由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及夫

人刘昕女士为激发浙江大学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，树立爱生重教

标兵，表彰功底扎实、业务精湛、教学效果卓优、关爱学生成长

的优秀教师，在全校形成爱岗敬业、奋发向上、教书育人工作氛

围，而在浙江大学设立的荣誉奖。荣誉奖设浙江大学心平杰出教

学贡献奖、浙江大学心平教学贡献奖和浙江大学心平教学贡献提

名奖三类。为做好心平奖教金的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奖教金评选范围

心平奖教金评选范围为浙江大学人文、社科、理学、工学、

信息、农生环、医学等 7个学部及思政教育岗位中，在教学工作

和育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并深受学生爱戴及同行认可的优秀

教师。每位教师有 2次参评资格，凡获得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者

不再重复参评。

第三条 奖教金的管理

（一）成立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。委员会主任由

浙江大学校长担任；副主任由学校分管人事工作、教学工作、基

金会工作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担任；委员由相关院士代

表、国家教学名师代表及学生代表（本科生、研究生各 1名）、

校友代表 1名组成，每年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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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：制定评奖规则、考察教师

教学水平、评议教师学术水平、实名票决获奖教师、监督奖教金

的使用等。其中：

1．授权院士代表组织专家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及学术道德

情况进行评议，并将评议结论报告委员会；

2．授权国家教学名师代表组织名师对候选人在教育创新、

教学手段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实际考察，并

将考察结论报告委员会；

3．授权学生代表在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及其他学生社团支持

下，广泛收集学生对候选人的意见，并负责整理核实后将结论性

意见报告委员会；

4．授权校友代表（由校友总会从近 5年毕业的校友中推荐），

广泛收集广大校友对候选人的意见，并负责整理核实后将结论性

意见报告委员会。

（二）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。秘书处由学校相

关职能部处组成。秘书处办公室设在校人事处，负责执行奖教金

评选过程中的日常事务性工作，包括管理奖教金评议网站、授权

公示奖教金候选人的参评信息与评奖材料、支持委员评议工作、

协助统计整理评议资料、公布获奖教师名单等。

（三）心平奖教金于每年 2月份开始组织评选，各学部及学

工部门对个人自荐和组织推荐名单进行审议后产生候选人，经过

Dell
文本框



— 4 —

评议、考察、网络投票后由奖教金管理委员会会议评审，评审结

果提交校务会议审议，并报校党委常委会批准。

根据当年申报及评选实际情况，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获奖人

员可空缺。

第四条 奖教金评选基本条件

（一）评选对象为从事教学工作 10年以上且在浙江大学工

作 5年以上的教师（含班主任、德育导师及辅导员）。学校领导

不参选。

（二）评选对象应忠诚教育事业，有优良的职业道德，强烈

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，受到广大师生的敬重

和信赖，没有教学事故。

（三）评选对象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，专业水平高、教学工作量大、

教学效果好，深受广大学生爱戴，得到同行普遍认可；

2．有较高的学术造诣，教学水平高、教学评价优，深受广

大学生推崇和喜爱；

3．长期工作在学生思想教育第一线，积极为学生排忧解难，

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成才，在为人师表、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等方

面有感人的事迹，具有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，深受广大学

生欢迎和爱戴。

第五条 评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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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过个人自荐、组织推荐等方式向学部和学工部门申

报；各学部及学工部门各推荐 1位候选人（共 8位），报心平奖

教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。

（二）由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将候选人事迹材料在

浙江大学奖教金评议网站发布，公开接受全校教师、毕业班学生

评议和实名投票推荐（每人限投一次）。

（三）按网站评议得票数产生前 4名为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

候选人。

（四）召开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会议，听取 4位候选人本

人陈述，由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实名投票方式，确定 1

－2名正式候选人。

（五）正式候选人名单提交校务会议审议，并报校党委常委

会批准。

以上评选程序，每年可根据上一年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。

第六条 奖励办法

被推荐候选人均获得浙江大学心平教学贡献提名奖，其中经

网上评议产生的前 4名候选人获得浙江大学心平教学贡献奖，经

校务会议审议并经校党委常委会批准的最终候选人获得浙江大

学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。

学校在每年庆祝教师节大会上举行颁奖典礼。对获得浙江大

学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的教师，学校授予荣誉证书，并颁发奖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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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 100万元/人；获得浙江大学心平教学贡献奖的教师，学

校授予荣誉证书，并颁发奖金人民币 10万元/人；获得浙江大学

心平教学贡献提名奖的教师，学校授予荣誉证书，并颁发奖金人

民币 1万元/人；上述三类奖的奖金不兼得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

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主题词：奖教金 管理 办法 通知

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

门，各党工委，工会、团委。

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1年 12月 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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